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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蔡元培1928年4月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置了四个组：法制学组、

经济学组、社会学组、民族学组。民族学组由他自己兼任主任，研究的课题有六项： 

（1）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及研究； 

（2）台湾高山族的调查及研究； 

（3）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调查及研究； 

（4）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与原始文字的研究； 

（5）外国民族名称的汉译； 

（6）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1] 

    与该所有契约互助关系的，是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的社会调查所。承担这些研究课题的民族学组研究人员，先后分别对广西瑶

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地区进行了民族学实地调查，并发表了若干文章和著作。其中较多涉及民间文艺内容的

有：《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林惠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广西瑶歌

记音》（赵元任）、《仓洋嘉措情歌》（于道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等。最早进行的调查，是广西凌云瑶族

的调查，时在1928年8月，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少数民族调查；调查人是颜复礼、商承祖；调查报告于1929年发表，但该

报告重照片而轻资料与分析，故而显得疏漏简单。其他调查依次是：林惠祥的台湾高山族调查1929年，凌纯声、商承祖的赫哲族调查

1930年，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调查1933年。 

 （一）《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由凌纯声、商承祖（章孙）于1930年5～8月在松花江下游自依兰至抚远一带对赫哲族的民族生活状况和社会情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

的民族学实地考察，由凌纯声撰著的调查报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下两册及图版一册，经蔡元培、傅斯年、李济之“精审”之

后，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4年在南京出版（作为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该调查报告把赫哲族的生活分为物质的、

精神的、家庭的、社会的四个方面加以叙述和分析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赫哲的当时在世的传人口中记录下了19篇口述作品。

因此，这部报告不仅是赫哲族有史以来最完善最权威的一部生活和社会情况以及文化形态的调查报告，而且以其记录的19篇故事（“伊

玛堪”）而成为赫哲族民间文化的遗产和研究赫哲族社会发展的经典。 

    20世纪30年代，当凌纯声作田野调查的时候，赫哲族尚处在渔猎社会，沿三大江（黑龙、松花、乌苏里）居住，形成三个大本营—

—三大部落：佛尔什部落、竹勒什部落、阿尔奇都部落。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人口繁衍极慢，且有锐减的趋势。据凌纯声“极不可

靠”调查估算：总人数约有千余，即：松花江流域400余人；混同江约有380余人；乌苏里江约有400余人。[2] 赫哲族由于没有自己的

文字，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全靠口头的传承。凌纯声写道：“赫哲自来无文字，常刻木裂革以记事。他们古代的文化，除在中国文献

中，可找到片断的记载外，在他们的故事中，亦可得到许多材料。”他们的故事（“伊玛堪”），便成了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

最为重要的资料。“在故事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他们过去的文化。所以读一个民族的故事，虽不能信为史实，然总可以得到些关于他们的

文物、制度、思想、信仰等各方面的知识；对于他们的文化就能有更进一层的了解。”[3] 而在凌纯声作调查时的“赫哲文化，已受古

亚洲族、满州族、汉族及其他邻族文化同化之处甚多；所以有很多地方已失去其本来面目。”[4] 



    对于民族学家们来说，他们参与民间文学的调查，重要的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关于这一点，他在报告里写道：“我们研究赫哲故

事的主要目的，是要蒐集他们过去的文化以为研究现代文化的参证。所以在前面叙述赫哲文化的几章里，常常引用故事里的事物来参证

或比较。至于故事本身有没有文学的和历史的价值，我们是无暇顾及的。因为研究民族学的人在研究一民族时，对于所见所闻，都要很

忠实的一一记录，既不能如文学家的作小说，可以凭空悬想；也不能如史学家的修史，必须考证事迹。我们只本了有闻必录的精神，不

论其荒唐的神话，或可信的史料，一概记录。要知道，我们视为荒唐的神话，在初民的信仰上比可信的事实影响他们行为的力量更大。

因此我们记录故事的目的，只在探求他们过去的生活各方面的情形，而不计及文学的和历史的价值。”（下册，第282页）他们在赫哲

人中记录故事（“伊玛堪”）时，正是遵循了上面所宣布的“有闻必录”的调查宗旨和“忠实记录”的方法。赫哲人讲唱的故事（“伊

玛堪”）篇幅都比较长，讲唱者常常要分几天来讲；从文体来说，有说有唱，讲一段唱一段，空口唱，无乐器伴奏。在调查中发现，并

非人人能讲，讲得最多的一个人，只能讲五六个故事。也就是说，这些故事（“伊玛堪”）是靠少数洞悉赫哲族文化和历史、而又靠记

忆力特别强的传人来传承的。调查者当时还没有给这些善于讲唱故事（“伊玛堪”）的人命一个名称，也没有把本族人的自称记录下

来。后来的学者根据赫哲人的自称将这些讲唱者—传承者，称为“伊玛卡乞玛发”。凌纯声记录的19篇故事（“伊玛堪”）中有18篇是

这样从口述中记录下来的，只有一篇叫《一新萨满》的，则是赫哲人根据满文本子口译的。 

    凌纯声把搜集到的故事（“伊玛堪”）粗略地分为四类：（1）英雄故事，如《木竹林故事》等14篇；（2）宗教故事，如《一新萨

满》和《那翁巴尔君》两篇；（3）狐仙故事，如《达布南》和《葛门主》两篇；（4）普通故事，如《查占哈特儿》一篇。分类的标准

是什么呢？很明显的，作者对故事的判断，是以民族学上的一些事实或理念为标准，大而言之，是以社会进化观念——从简单到复杂—

—为基点的。凌纯声认为：“虽然人类文化并无所谓绝对的进步，然就大体而论，总可以说是由简单而渐趋向于复杂的。”（第283

页）讲交战，最初为个人间的互斗，进而成双方军队的战争；讲武器，最初是徒手，渐而弓箭刀枪，最后用火药。“这种进化的根基，

很是显然，无可怀疑。现在所用的排列次序就应用这种原则，这样使读故事的人在次序上得到一种历史的概念。但并不是说，前面的故

事中的事物，必比后面的时代较前，事实上毗连的两故事，大致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其中前后的次序，并不明显的表示时代的远近。这

种排列法另有一种困难，就是讲故事的人会把现代的事物无意中插入故事中去，如在《木竹林》故事中曾述及布粗，布粗就是棉纱织成

的布。此物传至赫哲人中尚为比较近代的事，无论如何，在那木竹林骑着鳇鱼在松花江一带征讨，又有许多妇女变成神鸟在空中助战斗

的神话时代，赫哲人是不知道用布的。”（第283页） 

    作者对赫哲族的19篇故事（“伊玛堪”）与邻族故事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他说：根据Jochelson的调查，在土耳其雅库特、蒙

古布利雅、楚克奇、科利雅克人中都有英雄故事，“以现在能得到的材料而论，科利雅克民俗(folklore)所含有的蒙古土耳其的成分的

一部分，是从通古斯人借来的。”（《the Koryak》，p.349.）并由此得出结论：“这样看来，英雄故事是起源于蒙古土耳其的。雅库

特故事中英雄征讨的目的是在得妻寻姊，英雄间比武和夸耀武艺，这些是和赫哲故事相同的。”（第285页） 

    作者认为，赫哲族的故事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如狐仙故事（《葛门主》），如结婚时的“拜祖先、结发、拜灶王”（《沙

日奇五》），如奴隶和移民（《西热沟》），如神女和奔月（《木竹林》）即中国古籍中的毛衣女故事、国际上的天鹅处女故事。（第

288～291页）他的比较实在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只要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情节或因素，就断定两者之间要么是“吸收”、要么是“影

响”，这个结论显然是过于简单了。以征战而论，这是赫哲族的“伊玛堪”中一个常见的主题，笔者以为这是部落战争在其口头作品中

的一种民众记忆。胜者（英雄）往往要毁败者的家园，以强力迫使其族众悉数迁徙到胜者的土地上，沦为奴隶。凌纯声以为这故事与周

人对待殷人的办法相同，就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把失败者沦为奴隶与整体移民的做法，应是部落社会战争后果的一般规律。[5] 

    作者还运用民族学的一些观念来解释故事中的一些情节和纠葛，这是民族学者们研究民间口头作品的一种常用理念和方法。如，根

据杜步秀结婚前须与妻子的母舅竞走九里山（《杜步秀》）、文不尼姊妹三人在父死后占据五云琨苦为女汗（《香草》）这两个情节，

而推论“赫哲历史上曾有过女权”社会。又如，文不尼姊妹嫁后，以所辖人民为妆奩，嫁给香草，并随至香草的故里，是“以妻从夫”

制的证据。（第292页）再如，“故事中有女萨满祖师修道成仙，如竹尔杭哈、面米尔金、紫热格尼等妈妈，而很少男祖师，女子能变

成阔里飞行。这是因为萨满教中，最初只有女萨满，其后始有男萨满。女萨满的能力有时较男萨满更大。”（第292页）其实在民间文

学作品的分析中采用这种理念和方法，与人类学派神话学的“遗形说”，即使不是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 

（二）《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1933年5～8月，凌纯声、芮逸夫执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的计划，到湘西的凤凰、乾

城、永绥三县，作苗族田野调查，其最终成果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6] 1939年脱稿，1940年付排，但由于战争而未能出版。 

    1938年出版的史语所的期刊《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发表了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并公布了凌纯声、芮



逸夫在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地区对苗人进行民族调查时所得的几个洪水神话。[7] 1947年又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一书。该书上册为调查报告，下册为民间文学作品。战后1947年付印时，有《作者告白》附于书前：“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付印。越一

年，排校已毕，适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未克印行。胜利后，幸未散失。惟本书写成于二十八年，应予修订之处颇多，但因已

经制成纸版，无法再改。”该著前八章由凌纯声撰写，故事、歌谣、语言三章由芮逸夫撰写。全书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审阅。 

    凌、芮二人把他们在湘西调查采集的故事分为四类，即：第一类——神话；第二类——传说；第三类——寓言；第四类——趣事。

其实这第三、四类就是一般的民间故事。他们在记录这些故事时，是严格地遵循着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科学要求来做的。当然，

为了读者读得顺，他们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正，绝未改动原来的意义。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建立以来的第一批“科学版

本”。因此，其科学价值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他们在正式文本之前所写的说明，既表达了他们的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观，又表明了他

们对所搜集记录的湘西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因而对于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是重要的。 

    第一，这些故事除一部分是我们在湘西亲听苗人讲述随时记录的以外，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几位苗族士子如乾城石启贵、凤凰吴文

祥、吴良佐诸君转请苗中耆老或能讲故事的苗人讲述，经他们记录下来之后，再由我们就记录的原文在文字上略加修整而成的；但绝未

改动原来意义。还有一部分是由他们以苗语讲述，用汉字辅以注音符号记音（当然说不到正确）再按语一一注明意义，复由作者翻译出

来的。所以这些故事的来源，完全是由苗人口述的，我们在每篇故事之后，均附讲述人的姓名籍贯。但那些故事并不一定都是纯粹的苗

族故事，也许有好些是苗人讲述的汉族故事，因为在湘西一带，汉苗杂处，由来已久，且苗族的优秀分子，在近百年来，颇受汉化的教

育，习闻汉族的故事。所以他们讲述的故事，一定不免杂有汉族的成分，或且难免有起源于汉族的。我们对于这些故事有两种看法：一

种是看作汉化的苗族故事，一种是看作苗化的汉族故事。但在这里，我们却不能一一分辨。 

   第二，在这些故事中，有好些是大同小异的。我们知道，大同的地方是它们的“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去的

枝节细叶。往往有一个母题，经过许多人辗转的传述，传播到各地，因为随时随地的改变，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但是无论如何改

变，只要我们能把这些大同小异的故事比较着看，仍旧可以看出它们原来是不是处于一个母题。所以研究故事，首先要剥去枝叶细节，

再拿来互相比较，而后可以看出它们的母题是什么。 

   第三，在这些故事中，有好些情节很像数学中的公式似的。在任何故事中的相当情节上，都可像代数方程式一般的用xy来代进去。

例如“骑马觅夫”在《灶神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在《贫女富命》故事中也有同样的一段。这正像平剧的唱词一般，有好些是在任

何一出戏剧中的相当角色口中，都可唱同样的词儿。例如“听谯楼，打罢了，初更时分。”在《黄金台》剧中的田单是这样唱的，在

《八大锤》剧中的王佐也是这样唱。我们决不能凭这种相同的唱词，来断定它们的母题也相同。要知道这种相同处乃是枝节的枝节，细

叶的细叶，与原来的母题是毫不相涉的。[8] 

    书中还包括记录翻译的苗族歌谣44首，分属于：（1）婚嫁、宗教仪式歌；（2）打花鼓、打秋的游戏歌；（3）情歌；（4）苗乡匪

乱歌。所有歌谣均用国际音标记录原语、注释、汉语翻译。随从陪同凌、芮调查的苗人石启贵，后来被聘为“补充调查员”，再次进行

补充调查，历时数年，于1940年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以此为基础，于1951年又写成《湘西兄弟民族介绍》，再后，将两

书整理合并为《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作者说，他们的这部调查报告“大体偏于叙述而少比较的研究”（《序言》）。但实在说来，凌纯声和芮逸夫在湘西苗族的调查方

法，特别是他们从所调查的湘西苗族神话、故事中所引出的观点和结论，可以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在当时的神话学界站在了学术的前

沿地位。 

   首先，来看调查研究方法。因为在他们之前，民间文学的资料蒐集，除了从现有的书本（主要是古籍）上辑录而外，部分（多数）

是沿袭北大歌谣研究会开启的在朋友间征集的方法，部分是通过教育厅等文化行政机构在教师和学生中搜集，像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

苗族中、赵元任在广西瑶族中[9] 按照神话学的科学规程在田野调查中从民众口头上直接“忠实记录”神话和故事作品，本身就具有学

术建设的开创性和参与调查的科学性。我们曾经在本书第一章中说过，顾颉刚等人1925年的妙峰山香会调查首开田野调查之风，但那是

民俗学的田野调查，而凌纯声、芮逸夫、赵元任等中研院的学者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伊玛堪”调查采录、湘西苗族神话故事调查、

广西瑶族歌谣调查等，则是开我国民间文学科学的田野调查之风者。他们在实地调查时，遵循“忠实记录”“有闻必录”的原则，直接

从民众中的民间文学传人口头记录作品，有些还是用国际音标记录的，同时注意搜集相关的民俗物件和摄制图片。他们把民族学的调查

方法引进民间文学的领域，使资料的原生性、从而也使资料的科学性大为提高，为学科的走向系统和完善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基础。仅从

科学资料的积累的角度来说，《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广西瑶歌记音》，以及上文所论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的“故事”

（“伊玛堪”）部分等，经历了70年的时代风雨，不仅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了那个时代的民间文学珍贵文本，而且直到现在，也

还难有超过者。 



   其次，在神话理论问题上的探索。实地调查中涉及到苗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但真正对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的，是芮逸夫执笔的调查

报告中关于神话的文化作用的论证和他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对二次创世的洪水神话的分析和考据。他写道：“神

话的文化作用，即表现在仪式、风俗、社会组织等的有时直接引证神话，以为神话故事所产生的结果。同时，神话也是产生道德规律、

社会组织、仪式或风俗的真正原因。它形成了文化中一件有机的成分，并支配着许多文化的特点。原始文化中的武断的信仰，即由神话

的存在与影响而成。在我们蒐集得来的苗族神话中，有上述的文化作用和功能的，最显明的例就是洪水神话。它至今仍活在现在苗族社

会生活中，并且是影响苗人的生活、命运和活动的。”[10]作者把他们所搜集到的神话分为七类：（1）洪水神话；（2）自然神话；

（3）事物起源神话；（4）神仙神话；（5）龙王神话；（6）鬼怪神话；（7）阴阳界神话。作者对神话的分类是否得当，并不重要，

也许还有讨论的余地，重要的是，在他们搜集到的这些神话中，有的是属于苗族的，有的也可能并非苗族神话而是汉族的神话，或原为

汉族神话后被苗族接受和融化了的，因为湘西地区民族杂居和文化交融的现象多有存在。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非常丰富和古老

的神话，包括神话学界和史学界讨论古史传说时都认为盘古神话最早可能是苗蛮集团的神话而后被中原文化所吸收的，以及中原民族和

南方民族共有的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从他们搜集的神话及其所描写或隐含的内容来看，又是独特的，如洪水神话中的雷公及其作用，

如属于自然神话的那些神话，都是与中原神话相异的或缺少的，也许中原神话原本自然神话是很丰富的，在历史化、仙化、世俗化的漫

长过程中逐渐被儒家等消解了。 

   芮逸夫对苗族神话的研究和阐释，从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说，更多地受了他同时代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功能”说，其理念是：“承认历史与自然环境必然要在一切文化成就上留下

深刻的痕迹，所以也在神话上留下深刻的痕迹，然将一切神话都看作历史，那就等于将它看作原始人自然主义的诗歌，是同样的错

误。”[11]“存在野蛮社会里的神话，以原始的活的形式而出现的神话，不只是说一说的故事，乃是要活下去的实体。那不是我们在近

代小说中所见到的虚构，乃是认为在荒古的时候发生的事实，而在那以后便继续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命运的。”[12] 芮逸夫对在湘西采

集到的四个苗族洪水神话的比较分析，采用了“音变”考释、情节比较、剥去枝叶等方法，认定了洪水神话的“母题”，得出的结论

是：“（1）人类的始祖设计擒住雷公，旋被脱逃。（2）雷公为要报仇，就发洪水来淹人类的始祖。（3）世人尽被淹死，只留兄妹二

人。（4）兄妹结为夫妇，生下怪胎，剖割抛弃，变化为人。这四个洪水故事的中心‘母题’，只是以为‘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

二人配偶传下来的子孙’。”[13]芮逸夫从比较研究中确认了苗族（南方）洪水神话的“母题”，又进一步将其与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伏

羲女娲故事作比较的研究，认为虽然有不同的变异，仍属于同一个“母题”的神话，将其定名为“兄妹配偶型遗传人类”神话。他写

道： 

    我推测，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或即起源于中国的西南，由此而传播到四方。因而中国的汉族会有类似的洪水故事；海南岛的黎

族，台湾的阿眉族，婆罗洲的配甘族，印度支那半岛的巴那族，以及印度中部的比尔族与卡马尔族也都会有类似的洪水故事。中国西南

的民族，除苗族外，虽尚有瑶人、仲家、摆夷、倮罗、么些、以及其他许多因地殊号的名称；但据现有的材料，如上文所考，大概兄妹

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是起于苗族的可能性较多。在尚未发现更多材料可资证明起源于他族之前，则上文所云伏羲女娲乃苗人之说，或者

可以说是较近似的推测。[14] 

    当然，芮逸夫的研究结论并不是最终的结论，后来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神话进行了研究，并有许多新的见解，但应该

说，他的研究及其结论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对中国版图内还在民众中流传的洪水后遗民二次创世神话或曰“兄妹配偶型洪水神话”

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三）《广西瑶歌记音》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调查在民间文学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被列入《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一于1930年在北平出版。全书十六开本187页。书内收入中山大学生物系学生石声汉在广西瑶山调查时搜

集到的瑶族民歌197首。石声汉根据歌手的演唱用一种“很粗略的罗马字”记音。赵元任又请歌手赵光荣到广州重新演唱一遍，从第1首

到第90首，用“蓄音机”灌了一遍，带回北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进行翻译和做最后的修改。这就是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一书。 

    赵元任记音的广西瑶歌，是用当时通行的“中国式”的国际音标记录的。按赵元任的说法，“严格说起来，其实不是瑶歌，乃是瑶

人唱的汉歌。这些汉歌的派别很近乎有些两粤的民歌，它的读音大部分也是汉音。但是这种音的兴趣就在这里：它虽然是汉音，但并不

是等于现在咱们所知道的广东或广西的某处方音。它简直是自成一种广西方音（属于粤语系的），除掉显然是汉音演化出来的字音，有

些字，比方‘鬚’读kla:n，显然不是汉语的字，不过找一个当那么讲的汉字代替它。……歌词的汉字都是照瑶人自己的写法，最后并

经发音者自己审定了的。” [15] 用罗马音标记音，是自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就开始采用的民歌记音方法，由于歌谣是研究方言的重要

材料，故而用罗马音标记音成为记录民间文学的科学性的标志之一。关于这一点，歌谣研究会的发起者和同仁钱玄同、魏建功等语言学

家，不仅多有论述，也多有实践。赵元任此著，无疑乃是设在北平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设在广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



所共同打造的一个记录民俗学——民间文学实地调查的经典样本。 

    由于赵元任不是实地调查者，而只是记音者，所以实地调查的情况，还是在广西实地调查的中山大学生物系学生石声汉的《卷头

语》最具权威性和历史价值。赵元任在序言中也说：“关于作瑶山记歌的情形，最好是莫过于把石声汉先生原来的卷头语抄一遍。”石

声汉的《卷头语》是这样的： 

    瑶山两个月的居留中，在夜间围着我们的石油灯并坐闲话时，在我们借住的一个叫做罗香的瑶村，征集得了他们的歌词两百多首。 

    这两百多首的歌，是五种瑶人中的一种。自称“正瑶”的历代相传的一种宝藏。其中一部分是以干支综合的六十花甲子添上一点

“五行”的尾巴为起句的，他们自己称做甲子歌，此外则是一些散散碎碎东鳞西爪的歌词，没有一定的名称。现在就依照他们的习惯，

把它们分列开来。“甲子歌”另订一本[稿本]，算做第二集。其余的歌，因为是跳舞时所唱，所以给硬排上一个名称，叫它们做“舞

歌”，算是第一集。 

    舞歌的征集，是我们到瑶山第一日开始的，当我们问及他们的山歌时，因为大家都很生涩，他们颇有点赸赸地，只笑着可坚持着不

肯说。经过了再四的要求和解说，似乎有点却情面不过，才彼此推推怂怂，末了由一个比较年长的人，审慎地给我们说了一条。这就是

《春到了，滴滴搭搭整犁耙》的一首（18.2）。当时他们总是半吞半吐，不肯实说，所以第一次将这首歌记出，寄回在语言历史研究所

《周刊》上发表的，简直和原来的形式差得很远。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们再张起灯来和他们闲谈时，我随便检出复写纸留写的底稿出

来，照着罗马字母拼音读给他们听。这事竟得到了意外的结果：他们惊奇而赞叹起来。我再乘这机会和他们说明用罗马字记音的方法，

可以把他们的歌全部记出。他们又“咭咭呱呱”地商议了一会，大概是给一种好奇心驱使再试一试，于是又给我说了一条。这次说得很

快，使我简直只刚好辨清楚他的音记了下来，连句读都没有弄清楚，不要说形式了。等我再复念给他们听，他们认为我这一次的考试

“可以及格”之后，才慢慢一个个字要他们解释。当时我的粤语既不十分灵便，他们中间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所以结果所得和第一次

比较上还只有退步没有前进。“然而”，征集歌谣所必须的“信用”可是有了。 

    ……不久，有一个和罗香相邻的龙军村人，叫做赵春荣的，用汉字写了一首瑶歌给我。这一种的变换使我更增加了许多兴趣。接着

又有罗香的一位“年尊德大”的赵显周君（就是赵光荣），他给我写了两首，由这几首来对照从前得来的歌词，更发现了请不识汉字的

瑶人给我们解释是不中用的，才决定以后专请识字的瑶人写汉字的歌，再记出它们的音来，方能有好的结果。 

    最初我们所能得到的歌，只是普通无甚意味的歌，问到情歌，是绝对地不承认有的。后来有一个少年无意中泄漏了一首，我便以此

作范，用力征集，好容易得了七首之后，给那位赵显周知道了，他老大的不高兴，当场用瑶语责备了那些讲情歌给我听的人一顿，并且

禁止他们再谈。以后几晚，他晚晚都来监督着我这“危险的人物”，不使我和他们有接触的机会。同时，却也从他自己的谈话中探知了

它们有一本甲子歌，…… 

    这里，有两点似乎也不妨略略地表明我关于这些瑶歌的意见。第一点，即是他们的歌，当然和外间的山歌之类一样，多少是保有原

始的形式的。为什么南方的瑶歌山歌，以及《楚辞》中的“九歌”（九歌据说是仿当时民歌而作的）都是七言的格式？或者历来南方的

歌词都用七言，而北方的歌词则是由四言（《诗经》）五言而渐变为七言的么？第二点即是甲子的问题。瑶人的甲子歌中所用的甲子，

完全和汉人同一，究竟是汉人由瑶人借来，或瑶人从汉人借去，这一个问题也很有几分可以研究的地方。记得我在15岁时曾读过一篇关

于苗人文化的英文记载（出处和篇名都忘记了），上面记着苗人也有甲子，不过属肖上和汉人甲子略有不同。则这个问题于中国文化和

汉族起源上说不定很有一点关系。这种问题，或者可以供给语言历史研究所诸先生的一番努力吧？……甲子歌，名义上虽是叫做甲子

歌，但实际上情歌却占了大多数。[16] 

    从石声汉的这段话里看出，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桩艰难的事，需要有一种认真的科学态度。中国民

间文艺学史的早期学人们，包括语言学家们在内，是把民间文学的记录和研究，当作科学来做的。石声汉的卷头语，当可以补瑶歌记音

者赵元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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